教育部體育署102學年第5屆國中小學生普及化運動-

屏東縣保齡足球擂台賽實施辦法
一、依據：教育部體育署「102學年度第5屆國中小學生普及化運動計畫」辦理。

二、目的：

（一）提倡校園運動風氣，建立持續運動習慣，促進身心健康，培養團隊合作的精

神，強化團隊精神凝聚力，以班級為單位，落實普及化運動之精神。

（二）配合樂樂足球運動推展，趣味化足球競賽。
三、辦理單位：

（一）指導單位：教育部體育署

（二）主辦單位：屏東縣政府教育處

（三）承辦單位：屏東縣枋寮鄉僑德國民小學

（四）協辦單位：屏東縣體育會、屏東縣體育會足球委員會

四、比賽日期與地點：

（一）時間：103年6月11日（星期三）。

（二）地點：屏東縣屏東市仁愛國小體育館。
五、報名日期：自即日起103年6月2日（星期一）下午5時前。

六、報名方式：

（一）填妥報名表後，統一以e-mail報名，並以電話確認，逾時不予受理。承辦單

      位收到e-mail後會回信確認，如未在當日下班前收到，敬請以電話聯絡。

（二）電子信箱：keigo1209@yahoo.com.tw或keigo1209@gmail.com，郵件名稱：

      「○○國小102學年度第5屆國中小學生普及化運動-足球保齡球報名表」   

（三）聯絡人：屏東縣枋寮鄉僑德路186號，屏東縣枋寮鄉僑德國民小學。電話：

08-8782096轉14（陳郁程主任，手機：0933620042）

七、比賽分組方式：

（一）國小一至四年級男子、女子組共八組。

（二）年齡分組：

1.一年級組：民國95年9月1日（含）以後出生在籍學生。

2.二年級組：民國94年9月1日（含）以後出生在籍學生。

3.三年級組：民國93年9月1日（含）以後出生在籍學生。

4.四年級組：民國92年9月1日（含）以後出生在籍學生。

（三）男子組、女子組分組方式

    1.男子組：上場5人中，女生不得超過3人(男5、男4女1、男3女2)。

    2.女子組：上場5人中，需全部為女生。

八、上場規定：

（一）比賽時間：

1.自裁判吹哨起，需於10秒內將球踢出，未踢出者，該球員得分不計，換下一

  位球員踢球。 

2.每場次預訂進行時間為8分鐘。

（二）上場規定：

1.上場比賽球員5人，可報名6人，1人為預備球員。

2.每隊依報名組別，上場比賽。 
九、參賽資格：

（一）組隊方式：以班級為單位。

（二）隊數限制：各校每組最多報名一隊。

十、比賽制度：

（一）循環賽制。

（二）比賽規則：

1.採用本縣自訂之「屏東縣保齡足球錦標賽比賽規則」(如附件)。

2.以球員安全維護為優先考量。

3.比賽用球：改良式樂樂足球。

4.比賽時須著統一服裝，違反規定者不得下場比賽。

十一、比賽細則：

（一）比賽球場只准許穿平底運動鞋出賽（已卸除鞋釘之釘鞋亦不得穿著）；同時亦不得赤足出賽。禁止穿顆粒之類的球鞋及橡膠釘、鋁釘、金屬釘、活動釘球鞋。

（二）如有冒名頂替或跨年級參賽者，經查屬實則應判全隊棄權，已賽成績不予計

      算，並函送教育主管機關議處。

（三）因故逾規定時間10分鐘未出場比賽之球隊以棄權論（已賽成績不予計算）；凡比賽中不服裁判而被判棄權或無故棄權之球隊，取消其繼續比賽之資格（已賽成績不予計算），並送大會競賽委員會議處。

（四）比賽期間，如球員有重大違紀事件或球隊職員發生違紀違法情事，可由大會競賽委員會議處（判罰停賽），情形嚴重者，函送教育主管機關議處。

（五）比賽期間，凡屬裁判職權範圍內之判罰，依據裁判判罰為終決，不得異議。

十二、名次判別：循環賽

  （一）循環賽勝一場得3分，敗一場0分，平手依PK方式分出勝負，勝隊得2分，敗隊得1分，以積分多寡判定之。

  （二）2隊積分相同時勝隊佔先。

  （三）2隊以上積分相同時，以該循環賽中相互之間勝負關係（積分、勝負球差、

        進球數等）依序判別之，又相同時，以該循環賽中全部比賽勝負關係（勝

        負球差、進球數等）依序判別之，再相同時以抽籤決定之。
十三、申訴：

（一）資格問題，應於每場比賽前由各隊自行提出檢查（球員資料表等），若比賽中對替補入場球員有疑議時，則應隨即提出檢查，賽後不再受理。

（二）其他申訴事件，應由領隊或總教練於該場比賽後30分鐘內用書面提出（秩序冊內附申訴書），並繳交保證金新台幣3,000元，交由大會競賽委員會處理，如申訴理由不成立時，保證金沒收，申訴案件以大會判決為終決，不得異議。

十四、獎勵：

（一）獎勵辦法依「屏東縣國民中小學教職員獎懲原則」辦理。

（二）錄取名次：各組錄取前三名，各頒發冠軍、亞軍、季軍盃乙座。

（三）獲獎選手每人皆頒發獎狀乙張。

（四）各獲獎學校隊職員由承辦學校函報成績至縣府後，再由縣府統一辦理指導人員敘獎事宜。

（五）、承（協）辦單位工作人員依縣府相關規定辦理敘獎。

十五、附則：

（一）參加本活動人員，由縣府核予公（差）假，並准予課務派代。

（二）參賽球隊及相關人員，餐費、保險由各校自行負責。

（三）比賽期間如發生嚴重違紀事件，除按大會競賽規程議處外，並呈送教育主管單位議處。

（四）參加比賽球隊之一切經費自理。

（六）主辦單位有權因天氣、場地及不可抗拒之外力因素臨時更換比賽場地及日期。
（七）主辦單位提供飲用水。

十六、本計畫報請屏東縣府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教育部體育署102學年第5屆國中小學生普及化運動-

屏東縣保齡足球擂台賽報名表
    學校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

	組別
	職稱

	              年級

      □男生組

      □女生組
	領隊

（校長）
	

	· 
	教練1人
	

	班級
	球員號碼
	姓名
	性別
	生日

	年     班
	1
	
	
	

	聯絡人
	2
	
	
	

	
	3
	
	
	

	電話
	4
	
	
	

	
	5
	
	
	

	手機
	6
	
	
	

	
	· 各校每組最多報名一隊。
· 聯絡方式：
屏東縣枋寮鄉隆山村僑德路186號   

屏東縣枋寮鄉僑德國民小學  

電話：08-8782096*14  傳真：08-8781273    

報名e-mail：keigo1209@yahoo.com.tw或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igo1209@gmail.com
聯絡人：陳郁程主任，0933620042

※報名截止時間：103年6月2日（星期一）

	Email
	

	
	


屏東縣保齡足球擂台賽比賽規則

一、比賽場地

 （一）室內球場場地。

 （二）足球擺放處距第一支球瓶，三、四年級組距離6公尺；一、二年級組距離4

       公尺。。

 （三）球員最遠可距足球擺放處2公尺處助跑踢球。

二、比賽用球：採用改良式樂樂足球。   

三、比賽球瓶：橘紅色角錐。

（一）球瓶尺寸

1.下方四邊型，每邊長14公分。

2.角錐高22.5公分。

（二）擺放方式

1.如保齡球球瓶擺放，由前至後分別擺放1、2、3、4支球瓶，共十支球瓶。

2.球瓶擺放於正三角形內，每邊長100公分。

3.球門前緣貼齊正三角形底邊。

4.主辦單位將製作統一之球瓶擺放圖貼於球門前。參賽學校可至僑德國小網站（http://web.cdps.ptc.edu.tw/）下載。

5.相關位置請參閱附件圖片。

四、比賽進行方式

（一）同隊球員列隊於距第一支球瓶8公尺處，每人各持球乙顆，並身著1-5號之       號碼衣(未自備者，由大會提供)。

（二）一次一人，將球擺放於距第一支球瓶（三、四年級組距離6公尺；一、二年

      級組距離4公尺）處白線上之任意位置，白線長度1公尺，須等球靜止不動，

      且裁判響哨後才可踢球，每人限踢一球。

（三）同隊五人踢完後，再由對戰組合之另一隊踢球。 

五、計分方式

（一）計分之球瓶：球瓶全倒、半倒(底部4個角，有一角離地即算)、球瓶底部全部推移至正三角形外(球瓶壓線不算)。

（二）除第一支球瓶（有加註記號）計分2分外，其餘每一支球瓶1分，滿分11分。

（三）第1至5位球員踢完後，加計總分，總分較高者獲勝。 

六、平手PK方式

（一）雙方各派出一名選手，猜拳決定踢球順序，由猜勝者決定先踢或後踢。

（二）雙方球員各踢乙球，由分數高者獲勝。

（三）如雙方分數再相同，則派出第二位不同之選手進行PK，依此原則直至分出勝負為止。

七、參考影片：http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6csrZfEGDCU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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